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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人为本”的几点理解 
刘普生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  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理论定位和“以人为本”的相关要素；正确认识
“以人为本”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关系；深入研究“以人为本”与唯
物史观的关系，推动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  以人为本；   民本思想；   人本主义；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B038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6）01-0
036－04 
      [收稿日期]   2005-09-22 
      [作者简介]   刘普生（1939-），男，湖南祁阳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原副校
长，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一  关于“以人为本”的理论定位 
明确“以人为本”的理论定位，是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前提。笔者认为“以人为本”
有三个层次的理论定位。 
（一）本质定位：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牢
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重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关于坚持以人为本的内涵和要求，胡锦涛同志明确指
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
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由此可见“以人为本”是在科学发
展观的意义上被使用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被使用。“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
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2]“以人为本”则是我们党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重要内容，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直接的本质定位。 
（二）主体定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提出“以人为本”的命题，自然就有一个谁来实施或坚持以人为本的问题。从广义上讲，
人人都要以人为本，人人都是实施以人为本的主体。从狭义上讲，以人为本是执政的中国
共产党向自己提出的要求，其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在什么事情上坚持以人为本？首先是要
在“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坚持以人为本，第二要在社会管理层面上坚持以人
为本。执政党在社会管理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公共权力的使用，公共资源的配制、
公共产品的分配，公共设施的完善、公共制度的建设、公共规则的制定，都应遵循“权为
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原则，体现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对各类社会成员正
当利益的满足，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推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主体定位，表明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最根本的执政
理念；确立这种执政理念，将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在党的执政条件下
进一步得到落实、丰富和发展。 
（三）归属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伊始，我们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党的工作重
心的转移，解决了十分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大批干部和群众从冤假错案中解放出来，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从“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到“群众赞成不赞成、高
兴不高兴”的行为准则，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对人民利益、人民意志的高度重视。人民在这



位伟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解决“党如何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等问
题。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并把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
展作为重要指导方针定了下来。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深地蕴含着
“以人为本”的思想。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
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
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
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3]
胡锦涛同志这一论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赖以产生的理论指导、实践依据和时代背景，同
时也为“以人为本”作出了明确的归属定位，说明“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崭新观点，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 
二  关于“以人为本”的相关要素 
（一）“以人为本”之人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反对关于人的抽象说教，主张对人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规定。“以人为
本”之人是抽象的人，还是具体的、“在历史中行动着的人”？只要我们明确了“以人为
本”的理论定位，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
念，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其中所说的
人，自然是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从事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人，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从事各种具体实践活动的人。“以人为本”
这一命题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所在的话语体系，已经排除了对其中所说的人的抽象理
解。 
有人主张用“以人民为本”来代替“以人为本”，认为“以人民为本”的提法更为准确，
笔者以为不然。人民通常是个政治概念，有两个相对面，一是敌人，二是官员。而作为发
展观范畴的“以人为本”，则是相对“以物为本”而言的。显然，在涉及发展观问题上，
没有必要用人民这一政治概念同“物”来相对应。何况，“以人为本”之人自然地包含了
人民的内涵，并且也不妨碍我们在其他许多场合下广泛使用人民这一概念。 
（二）“以人为本”的相对面 
前面讲到，从发展观上来理解，“以人为本”是相对“以物为本”而言的，这里所说的
物，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总量、GDP、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重大经济实体，以及微
观经济活动中的资本、能源、原材料、产品指标、利润等等，“以人为本”是对“以物为
本”的否定。但在社会管理层面，“以人为本”的相对面是管理机关与管理人员、公共资
源、公共产品、制度设施和管理规则等，“以人为本”是对“官本位”的否定，强调党政
机关和各类公共部门要向人民群众提供日益全面周到的服务，而不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强行
管制的对象。 
（三）“以人为本”之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之“本”，就是根本、第一位的意思。春秋时期管仲提
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里强调人是国的根
本，是第一重要的。“本”是相对“末”而言。中国古代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当
时看来，农为本、商为末。“本”犹如树之根基，末则如树之枝叶。但从我们党提出的
“以人为本”的理论定位来理解，其中所说的“本”，除了含有根本之意以外，更强调的
是目的之意。提出“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根本目的，把发展经济、完善社会管理看成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目的高于手段，手段服务
于目的。 
然而在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往往导致人们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
理中离开“以人为本”的原则。诚然，人是目的，物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但物又是靠人来
创造的。就在为了人而创造物这个环节上，人必须把物作为追求的目标，把自己作为实现
这一目标的手段。这在为了人而创造物的环节上是必要的。否则，“以人为本”，人是目
的，就成了一句无法实现的空话。但是如果把这个环节扩大为整个历史运动的过程，就会
把“为了人而追求物”变成“为了物而追求物”，人就被淡出目的之外，成了实现物的目
标的手段，终会陷入“以物为本”的误区。可见，要正确把握“以人为本”之“本”，就
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避免本与末倒置，防止目的和手段关系的颠倒。 
三  关于“以人为本”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关系 
我们党用“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和重要的执政理念，自然是继承了我国
古代民本思想中的优秀传统。许多论者对此作了详尽的说明，笔者所要补充的是，既要看
到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更要看到二者之间的本质
区别。 
首先，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包含着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在历史上起到过缓解阶
级剥削和民族矛盾、减轻民众痛苦的积极作用，但这些思想不过是对封建专制的皇权思想



的甜蜜补充而已。封建士大夫们热衷于宣传这些思想，一半是对统治阶级的规劝，一半是
对封建统治秩序的颂扬。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无非是讲天下人是君王
霸业之基，百姓安定了，王权才能巩固。孟子宣传“民贵君轻”的思想，在于提醒统治者
要时时防范载舟之水变为覆舟的狂浪。而我们党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则属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其含义是要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执政的根本价值取向，作为
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见，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根
本不同的政治内涵，绝不能把我们党强调的“以人为本”简单地视为向传统文化的复归。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高扬人的理性，反对宗教神学，用人权反对神
权，形成了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费尔巴哈为其杰出代表。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
性异化的产物，上帝的本质不过是对人的本质的占有。他主张把上帝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
质，把对上帝的崇拜还原为对人的崇拜，用人本主义代替神本主义，并对人的幸福、人间
生活作了充分肯定。马克思对此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对其中的缺陷与错误作出了深
刻的批判。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当然也吸取了西方思想中重视人、重视人间幸福的积
极因素。但与费氏的人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费尔巴哈仅从“上帝的本质就是人
的本质”这一观点出发来理解人，把人完全抽象化了。所以恩格斯批判说：“这个人不是
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4-1]至于如何实现以人为本，费尔
巴哈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对象的宗教，把对上帝的崇拜转变为对人的崇拜，宣扬“人就是
人的上帝”[4-2]。把“人对人的爱”奉为“最高的和首要的原则”[4-3]，强调人与人之
间不分阶级、不分种族和性别，彼此亲爱，指望由此来消除人间一切差别与不平等，实现
人本主义的宗旨。显然，在阶级尖锐对立的社会中，在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成为阶级，以带
领广大劳动群众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年代里，宣扬这种人本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的进步只
能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严厉批判。可见，我们党
提出的“以人为本”，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
体系，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把我们讲的“以人为本”看成是提倡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
种误解应当消除。 
四  “以人为本”为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 
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虽然并不直接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命题，而是一个关于发展理
论和执政理念的崭新观点，然而它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并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以人为本”提升了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纠正了对唯物史观的非人化的理解。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诠释，实际存在着非人化的倾向，这种现象一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才开始解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增加了有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
展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人学、人生哲学也开始成为热门话题。“以人为本”的提出，使我
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在唯物史观的地位问题。为此，首先应该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
本，把长期被后人忽视的有关人的科学论述提到唯物史观中的基本原理上认识，同时在新
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其二，“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化了人们对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认识。马克
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时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
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的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从主体方面去理
解。”[5]用马克思这一批评来评价我们过去长期对历史客观规律的理解，是非常恰当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理论界在阐述历史规律时，存在着“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
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
倾向。因此人们往往把历史规律说成与人的活动无关的客观力量，无意中把客观规律神秘
化了。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展开，哲学界提出了历史的规律性与主体的选择性的关系问
题，使对历史片面化、绝对化的认识开始破局。“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这种片面化、绝
对化认识的否定。 
人之所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讲，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具有实践力量
的人。实践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实践是人的客观的物质活动。唯物史观之“物”，
即社会存在，无非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即静态的实践；社会历史的规律不过是人类实践活
动的规律，是动态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实践又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们通过
实践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一则抱定目的去驾驭客观规律，一则在客观规律的作用下，不
断优化自己的目的；一则使客观世界日益为人化，一则使人自身的发展日益全面化。这
样，人们对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其三，“以人为本”对现代版的唯物史观有着极大的催生作用。所谓现代版的唯物史观，
就是在马克思逝世100多年之后，在当代中国丰富和发展了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创立的唯
物史观，是人类科学史上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具有长远的科学价值。然而马克思创立
的唯物史观的直接目的，在于为共产主义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
武器。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远没有完成，中国的社会主
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不能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但是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
社会主义大国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已经由过去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成执掌国



家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唯物史观如何与时俱进，进一步适应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变，适
应当今世界巨大变化的需要，实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面对并必须完成的历史任
务。“以人为本”对于唯物史观的意义，在于清除人们关于“人”的种种疑虑和偏见，进
一步解放我们的思想，激活我们的理论创新能力。因为“以人为本”无论是作为科学发展
观的根本原则，还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都是理论创新的一大典范。其中所蕴含
着的理论创新的能量，有待得到充分释放。仅仅将“以人为本”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纳入唯
物史观的现有理论体系，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充分认识这一理论创新的典范作用，实
现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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